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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 查 報 告  

壹、案  由：據訴，南投縣水里地政事務所辦理地籍圖重

測作業，涉有違誤，致法院引用錯誤地籍圖，

判決錯誤，使渠所有坐落該縣○○鄉○○○

段 551 地號土地界址偏移及面積減少，衍生

與毗鄰財政部國有財產署所有同段 667 地號

土地界址爭議，損及權益等情案。究實情為

何？南投縣水里地政事務所自民國 49 年起

多次辦理重測作業之原因為何？有無涉有不

實之測量情事？陳訴人有無遭政府不當公權

力行使，致其財產權遭受侵害情事？相關疑

義，實有深入瞭解必要案。 

貳、調查意見： 

本案經函請臺灣臺中地方法院、經濟部水利署、內

政部國土測繪中心（下稱國土測繪中心）
1
、南投縣政府、

南投縣水里地政事務所（下稱水里地所）及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下稱國產署）查復，再函請南投縣政府、經濟

部水利署、國產署、內政部、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補充說

明，嗣於民國（下同）111年7月25日前往現地履勘，111

年8月30日約請內政部地政司、國土測繪中心、南投縣政

府、水里地所等相關業務人員到院詢問，再於111年10月

26日邀請專家學者辦理諮詢會議，業已調查完畢。茲將

調查意見臚述如下： 

一、南投縣○○鄉○○○段重測前174-1與174-4地號土

地因地籍圖與實地誤謬問題，列入81年度地籍圖重測

辦理地區，嗣地籍調查時，與毗鄰之同段174與174-2

                   
1
 其前身為臺灣省政府地政處測量總隊，該測量總隊於81年7月改制為臺灣省政府地政處土

地測量局，88年7月改隸為內政部土地測量局，96年11月改制為國土測繪中心迄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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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號土地指界不一致，南投縣政府爰於81年2月11日

召開○○地籍圖重測區土地界址糾紛協調會，並透過

調處決議將上述原本共線相連之土地，拆開分離成為

不相毗鄰，且相隔幾達50公尺，如此作法實屬罕見。

該調處結果以「配合現況，減少糾紛」為由，逕自改

變原本地籍圖上之鄰地關係，是否逾越調處所得裁決

之裁量權限，恐有疑義。                                                                           

(一)查南投縣○○鄉○○○段（下同，且重測前後均為

○○○段）551、554地號土地重測前為174-1、174-

4地號，其地籍圖前於49年間，曾因測量誤謬而辦理

更正（相關更正資料已不存在；惟從水里地所檔存

地籍副圖觀之，49年所為之更正，係將日治時期辦

竣保存登記之土地位置，整體朝西南側方向平移，

且仍維持原土地之相鄰關係，如圖1）。而49年更正

後之地籍圖，因陳訴人於76年2月14日向水里地所

申請界址鑑定，經該所於76年2月23日派員實地測

量，發現實施耕作範圍與地籍圖有出入，致當時未

予埋設界標，嗣於76年5月再派員會同陳訴人依據

49年更正後地籍圖於實地釘立界標，惟毗鄰之耕作

人及土地所有權人等不服該鑑界結果，提起訴願、

再訴願，經前臺灣省政府78府訴三字第158352號再

訴願決定書撤銷南投縣政府原訴願決定後，水里地

所遂將該案函請原臺灣省政府地政處測量總隊就

該區施以控制測量全面檢測，認為該49年更正之地

籍圖與現地確有不符，前臺灣省政府因而將該區域

列入81年度地籍圖重測區範圍，辦理地籍圖重測

（參見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86年度上更【二】字

第89號民事判決理由四中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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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49年更正前、後地籍示意圖 

(二)按當年度地籍調查表所載，80年10月3日辦理地籍調

查，重測前174-1及174-4地號由地籍調查及測量人

員參照舊地籍圖協助指界，並註記「參照舊地籍圖

係以49年更正為參照依據」。而與上述土地毗鄰之

重測前174及174-2地號土地，則分別註記「願以現

有耕作界為重測依據或49年訂正前舊圖為依據」及

「願以現耕作界為施測依據」
2
（如表1）。 

  

                   
2
 174及174-2地號指界人為陳○○，惟地籍調查表中，除「指界人蓋章」欄有陳○○之戳章外，

該表「略圖」欄則蓋有陳○○及非土地所有權人陳○○、陳○○之戳章。據國土測繪中心

推測，「略圖」欄內之指界情形及蓋章係參酌71年7月原臺灣省政府地政處測量總隊編印「地

籍圖重測實務暨有關法令輯要」中「地籍調查表填載說明」三、實地調查情形欄 -指界人蓋

章：「使用人代為指界者，先蓋指界人章，所有權人仍須補蓋章」之規定辦理。而「願以現

有耕作界為重測依據或49年訂正前舊圖為依據」、「願以現耕作界為施測依據」為土地所有

權人及土地使用人指界之意思表示，並於其文字下認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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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重測前174地號等筆土地重測指界情形 

重測前地號 指界意見 

174 
願以現有耕作界為重測依據或49年訂正前

舊圖為依據 

174-1 參照舊地籍圖係以49年更正為參照依據 

174-2 願以現耕作界為施測依據 

174-4 參照舊地籍圖係以49年更正為參照依據 

資料來源：本調查報告整理製作。 

(三)上述土地因與四鄰指界不一致，南投縣政府爰於81

年2月11日召開○○地籍圖重測區土地界址糾紛協

調會
3
。該次會議因當事人無法達成協議，故由協調

會依法調處，決議174、174-1、174-2、174-4地號

土地之界址，依所附地籍圖界址位置據以辦理重

測，南投縣政府並以81年2月27日81投府地籍字第

20100號函，將調處筆錄通知各該土地所有權人。其

調處結果（決議）摘述如下：「 

1、本案土地於登記後，曾於民國49年間辦理地籍圖

更正，惟陳○○先生等認該更正結果有誤，而於

民國76年間陳情更正，由於當時之檢測，因受人

力儀器等限制，均未施以控制測量，而僅就局部

以圖解法複丈檢測，故當時無法證明民國49年間

辦理之更正有誤，而否准其陳情。 

2、經查詢各土地所有權人及使用人結果，系爭土地

自始即未毗鄰而耕，且經依原登記地籍圖予以轉

換座標套繪比對結果，其地籍圖與實地確有未

符，顯見原登記地籍圖即有誤謬，該誤謬之地籍

圖於民國49年間雖經依程序辦理更正，惟該更正

                   
3
 參加該次界址糾紛協調會之當事人括賴○○、賴○○、陳○○、陳○○、陳○○、羅○○、

謝○○、張○○及廖○○等人。據南投縣政府表示，因原承辦人員已退休無從詢問，推斷

上述人等應係權利關係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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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結果，經省地政處測量總隊先行施以控制測量

後，全面檢測結果，證實民國49年間之更正亦有

不符，合先說明。 

3、由於系爭土地自始即未毗鄰而耕，且為使地籍圖

與實際耕作使用情形相吻合，並將糾紛減少至最

低，經出席委員決議該○○○段……（因文字模

糊無法辨識）土地間之界址，依所附地籍圖界址

位置據以辦理重測。 

4、該仲裁之界址位置，應請測量總隊於81年3月4日

上午前往實地測定界址 ，並埋設界標，以使土地

所有權人瞭解其四鄰之界址，各土地所有權人應

請於當日會同領界；至於本調處結果，土地所有

權人如有不服，應於測定界址後15日內向司法機

關提起確定界址之訴。」 

(四)然而，觀諸上述調處結果，重測前174、174-2地號

係維持49年更正後地籍圖圖形位置；反觀重測前

174-1、174-4地號，則係回復至49年更正前之原地

籍圖形位置。該調處結果不僅將上述原本共線相連

之土地，拆開分離成為不相毗鄰，且相隔幾達50公

尺，亦與兩造當事人指界意見不相符合（調處筆錄

所附之地籍位置圖如圖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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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調處筆錄所附地籍位置示意圖 

(五)按土地法第46條之2規定：「（第1項）重新實施地籍

測量時，土地所有權人應於地政機關通知之限期

內，自行設立界標，並到場指界。逾期不設立界標

或到場指界者，得依左列順序逕行施測……。（第2

項）土地所有權人因設立界標或到場指界發生界址

爭議時，準用第59條第2項規定處理之。」行為時第

59條第2項（非現行條文）規定：「因前項異議而生

土地權利爭執時，應由該管市縣地政機關予以調

處，不服調處者，應於接到調處通知後，15日內，

向司法機關訴請處理，逾期不起訴者，依原調處結

果辦理之。」 

(六)復按行為時（內政部79年6月27日修正發布）地籍測

174 

174-2 

174-1 

1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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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實施規則第204條第2項規定：「實施地籍圖重測

前，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成立界址糾紛協

調會，協助調處有關界址糾紛事宜。」以及行為時

（前臺灣省政府 77年 7月 13日訂定）臺灣省各縣

(市)地籍圖重測地區界址糾紛協調會設置要點第1

點規定：「臺灣省各縣（市）政府為調處地籍圖重測

地區土地界址糾紛案件，依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

205條第2項規定，設地籍圖重測地區界址糾紛協調

會（以下簡稱本會）。」第2點規定：「本會任務如左：

（一）關於地籍圖重測地區內土地界址糾紛之調處

事項。（二）其他有關事項。」第6點規定：「本會調

處結果應作成調處筆錄及會議紀錄，由縣（市）政

府將調處筆錄通知雙方當事人。」第9點規定：「本

會對外行文，以縣（市）政府名義行之。」 

(七)即便89年1月26日土地法增訂第34條之1第6項，並於

該項後段規定：「直轄市、縣（市）政府為處理本法

不動產之糾紛，應設置不動產糾紛調處委員會，聘

請地政、營建、法律及地方公正人士為調處委員，

其設置辦法由內政部另定之。」將地籍圖重測界址

爭議案件改由不動產糾紛調處委員會處理
4
，然而上

                   
4
 查89年1月26日土地法增訂第34條之1第6項，該項後段規定：「直轄市、縣（市）政府為處理

本法不動產之糾紛，應設置不動產糾紛調處委員會，聘請地政、營建、法律及地方公正人

士為調處委員，其設置辦法由內政部另定之。」內政部乃於89年11月13日訂定「直轄市縣

（市）不動產糾紛調處委員會設置辦法」，並於90年2月12日訂定「不動產糾紛調處作業規

定」，作為各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不動產糾紛調處作業程序之準據。嗣配合 90年10月

31日土地法修正公布，將原第34條之1第6項後段規定，修正移列增訂為第34條之2：「直轄

市或縣（市）地政機關為處理本法不動產之糾紛，應設不動產糾紛調處委員會，聘請地政、

營建、法律及地方公正人士為調處委員；其設置、申請調處之要件、程序、期限、調處費用

及其他應遵循事項之辦法，由中央地政機關定之。」，內政部於91年12月4日訂定「直轄市

縣（市）不動產糾紛調處委員會設置及調處辦法」，並於92年3月7日廢止「直轄市縣（市）

不動產糾紛調處委員會設置辦法」，「不動產糾紛調處作業規定」亦於同日停止適用。  

又按調處時，先由當事人試行協議，協議成立者，以其協議為調處結果，並作成書面紀錄，

經當場朗讀後，由當事人及調處委員簽名或蓋章。前項調處有多數當事人時，兩造各得推

舉1人至3人試行協議。達成協議之調處，其調處紀錄應以書面通知當事人及登記機關；當

事人試行協議未成立或任何一造經2次通知不到場者，直轄市、縣（市）不動產糾紛調處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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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規定均係針對重測糾紛調處之組織與調處程序

進行規範，至於界址糾紛協調會，抑或現行不動產

糾紛調處委員會之職責與權限，相關法令規範並不

明確，從而，調處委員如何認定並判斷調處土地之

經界線址？調處委員依職權進行調處之裁量權，有

無限制？可否不受兩造當事人主張之拘束？洵有

疑義。 

(八)據本院諮詢之專家學者即表示：由調處筆錄之附圖

可知，174、174-1、174-2、174-4地號土地坵形位

置應係「位移」錯開成不相鄰狀態、並非整體「平

移」，則49年間作成之更正處分，顯然存有重大錯誤

之瑕疵，不啻否定水里地所49年間所為的更正測量

結果。惟觀諸調處結果，僅係依據「經查詢各土地

所有權人及使用人結果，系爭土地自始即未毗鄰而

耕」，並以「為使地籍圖與實際耕作使用情形相吻

合」為由，遂認定上述土地自始即未毗鄰。然而，

陳訴人前手係於50年間(更正後)繼受取得、其相對

人亦係於47年間買賣取得，皆非原始土地所有權

人，如此驟然認定此項「溯及發生於日治時期測量

錯誤」之事實，是否絕對正確？似難謂無推敲之處。

該調處結果係「依所附地籍圖界址位置據以辦理重

測」，因創設原更正前後所未有之地籍圖線狀態，實

質改變上述土地坵塊位置，應實地測定界址並埋設

界標。該調處結果與「一部廢棄49年間之更正結果」

所生法律效果，係處於相同之法律地位，其法律評

                   
員會或區域性不動產糾紛調處委員會應就有關資料及當事人陳述意見，予以裁處，作成調

處結果。調處結果，應以書面通知當事人。通知書應載明當事人如不服調處結果，除法律

另有規定者外，應於接到通知後15日內，以對造人為被告，訴請法院審理，並應於訴請法

院審理之日起3日內將訴狀繕本送該管直轄市、縣（市）政府，逾期不起訴或經法院駁回或

撤回其訴者，經當事人檢具相關證明文件，以書面陳報該管直轄市、縣（市）政府，依調處

結果辦理，直轄市縣（市）不動產糾紛調處委員會設置及調處辦法第18條及第19條第1、3

項分別定有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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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並無二致等語。 

(九)按調處係行政機關藉助公權力介入私權爭議諸多處

理機制其中之一，其乃借重調處委員專業背景，就

雙方爭議依有關資料及當事人意見予以協調，最終

依職權為合理之裁決，作成調處結果，以就近解決

糾紛，及時排難解紛，是以調處委員依職權逕行調

處時，仍有其裁量權限，但並非漫無限制。次按地

籍圖重測之目的，係為釐整地籍，確保人民產權及

杜絕經界糾紛。再按司法院釋字第374號解釋文略

以：「依土地法第46條之1至第46條之3之規定所為

地籍圖重測，純為地政機關基於職權提供土地測量

技術上之服務，將人民原有土地所有權範圍，利用

地籍調查及測量等方法，將其完整正確反映於地籍

圖，初無增減人民私權之效力。」是以，地籍圖重

測之本質，在於釐整地籍，而非創設地籍，因此實

務上，重測結果通常不會改變地籍圖上之鄰地關

係。南投縣政府固於81年2月11日召開界址糾紛協

調會，該次會議卻以「系爭土地自始即未毗鄰而耕，

且為使地籍圖與實際耕作使用情形相吻合，並將影

響減少至最低」為由，將舊地籍圖上原本相鄰之土

地，作成中間相隔，不相毗鄰之調處決定，不啻以

調處方式認定（創設）新的土地經界線，其結果不

僅改變鄰地關係，亦使所有權可支配範圍產生變

動，而生私權變動之效果，如此作法，是否逾越調

處所得裁決之裁量權限，恐有疑義。 

(十)綜上所述，重測前174-1與174-4地號土地因地籍圖

與實地誤謬問題，列入81年度地籍圖重測辦理地

區，嗣地籍調查時，與毗鄰之同段174與174-2地號

土地指界不一致，南投縣政府爰於81年2月11日召

開○○地籍圖重測區土地界址糾紛協調會，並透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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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處決議將上述原本共線相連之土地，拆開分離成

為不相毗鄰，甚至相隔幾達50公尺，如此作法實屬

罕見。該調處結果以「配合現況，減少糾紛」為由，

逕自改變原本地籍圖上之鄰地關係，是否逾越調處

所得裁決之裁量權限，恐有疑義。 

二、原臺灣省政府地政處測量總隊（即現今之國土測繪中

心）及南投縣政府未就重測前174-1與174-4地號土地

毗鄰之未登記土地，及時辦理土地所有權第一次登

記，致陳訴人認為其所毗鄰者均係未登記土地，何來

相對之當事人，故僅向法院提起返還無權占有土地之

訴，而未提起確認經界之訴。衍生後續司法機關審理

時，認為陳訴人收受調處筆錄後，既未對調處結果提

起確認經界之訴，系爭174-1與174-4地號土地之界

址，應以調處結果為準，從而影響陳訴人權益，核有

違失。 

(一)按行為時（內政部79年6月27日修正發布）地籍測量

實施規則第207條規定：「（第1項）地籍圖重測時發

現未經登記之土地，應另設地籍調查表，記明其四

至、鄰地地號、使用現況及其他有關事項。（第2項）

前項未登記土地測量編號後，應辦理土地第一次登

記。」次按行為時土地法第53條規定：「無保管或使

用機關之公有土地，及因地籍整理而發現之公有土

地，由該管市縣地政機關逕為登記，其所有權人欄

註明為國有。」是以，地籍圖重測時倘發現未登記

土地，應一併清理並依法測量後登記為國有，以健

全地籍，便利公產管理及處分。 

(二)查重測前174、174-1、174-2、174-4地號等筆土地

係於80年10月3日辦理地籍調查，因雙方指界不一

致，南投縣政府爰於81年2月11日召開○○地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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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測區土地界址糾紛協調會，該次會議因當事人無

法達成協議，故由協調會依法調處，決議上述土地

之界址，依所附地籍圖界址位置據以辦理重測；各

該界址位置，則請原臺灣省政府地政處測量總隊前

往實地測定界址，埋設界標。南投縣政府嗣於81年

2月27日將調處結果函
5
知土地所有權人，並請其等

如不服該調處結果，應以相對之當事人為被告，向

司法機關訴請確定土地界址。再於81年3月4日，由

原臺灣省政府地政處測量總隊前往實地測定界址。

水里地所嗣於 81年 5月 13日辦理土地標示變更登

記，將重測前174地號等筆土地分別登記為550地號

等筆土地（如表2），並因陳訴人不服調處結果，訴

請法院審理，而於各該土地之其他登記事項欄位註

記「本宗土地重測界址糾紛未解決」。 

表2、重測前後新舊地號對照表 

重測前（○○○段） 重測後（○○○段） 

174 550 

174-1 551 

174-2 552 

174-4 554 

資料來源：本調查報告整理製作。 

(三)基於上述，80年地籍調查時，以及81年界址糾紛調

處後，原臺灣省政府地政處測量總隊（即現今國土

測繪中心）及南投縣政府理應發現上述土地毗鄰未

登記土地，惟當時卻未另設地籍調查表，未辦理土

地所有權第一次登記。
6
致陳訴人認為其所毗鄰者均

                   
5
 南投縣政府81年2月27日81投府地籍字第20100號函。 

6
 直至101年5月，因訴外人向當時財政部國有財產局臺灣中區辦事處南投分處（現已改制為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中區分署南投辦事處，下稱南投辦事處）申請未登記土地辦理第一次登

記，南投辦事處始於101年6月向水里地所申請土地所有權第一次登記，並經該所101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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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未登記土地，何來相對之當事人，故僅向法院提

起返還無權占有土地之訴，而未提起確認經界之

訴。衍生後續司法機關審理時，認為陳訴人收受調

處筆錄後，既未對調處結果提起確認經界之訴，系

爭174-1與174-4地號土地之界址，應以調處結果為

準（參見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86年度上更【二】

字第89號民事判決），從而影響陳訴人權益。 

(四)針對重測前174地號等筆土地毗鄰未登記土地，惟當

時未另設地籍調查表，及時辦理土地所有權第一次

登記等情，國土測繪中心雖稱，重測前174地號等筆

土地因於重測期間發生界址糾紛尚未解決，在上開

土地重測後界址未確定之情形下，未登記土地之圖

形及鄰地關係亦無法確定，致無法製作地籍調查表

及辦理後續土地所有權第一次登記云云。惟查，水

里地所於101年間辦理667、668、669地號國有土地

第一次測量、登記時，與其毗鄰之重測前174地號等

筆土地，仍於公示之地籍資料上註記「本宗土地重

測界址糾紛未解決」等字樣，足供判斷並察覺重測

後地籍圖經界位置皆仍處於未確定之狀態，倘如國

土測繪中心所言，在重測後界址未確定之情形下，

未登記土地之圖形及鄰地關係無法確定，致無法製

作地籍調查表及辦理後續土地所有權第一次登記，

則水里地所當時何能受理國有土地第一次測量及

登記，國土測繪中心申辯之詞，難謂有理由。 

(五)綜上所述，南投縣政府81年2月11日召開○○地籍圖

重測區土地界址糾紛協調會後，於81年2月27日函

送調處筆錄，並請土地所有權人如不服該調處結

果，應以相對之當事人為被告，向司法機關訴請確

                   
17日完成667、668、669地號等3筆國有土地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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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土地界址。惟原臺灣省政府地政處測量總隊及南

投縣政府均未就重測前174-1與174-4地號土地毗

鄰之未登記土地，另設地籍調查表並辦理土地所有

權第一次登記，致陳訴人認為其所毗鄰者均係未登

記土地，何來相對之當事人，故僅向法院提起返還

無權占有土地之訴，而未提起確認經界之訴。衍生

後續司法機關審理時，認為陳訴人收受調處筆錄

後，既未對調處結果提起確認經界之訴，系爭174-

1與174-4地號土地之界址，應以調處結果為準，從

而影響陳訴人權益，核有違失。 

三、水里地所係於81年5月辦理土地標示變更登記，將重

測前174地號等筆土地分別登記為550地號等筆土地，

並於各該土地其他登記事項欄位註記「本宗土地重測

界址糾紛未解決」。惟嗣後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業

於89年4月判決確定，相關註記卻遲至111年1月始予

註銷，懸宕超過20年，期間未見南投縣政府與水里地

所有何積極追蹤管控作為，核有消極怠失。 

(一)承調查意見二所述，水里地所係於81年5月13日辦理

土地標示變更登記，將重測前174地號等筆土地分

別登記為550地號等筆土地，並於其他登記事項欄

位註記「本宗土地重測界址糾紛未解決」。惟上述註

記至109年12月底仍未註銷，而經陳訴人陳訴到院。 

(二)經本院（監察業務處）函請南投縣政府妥處，再經

該府轉請水里地所查明發現當時之重測程序尚有

未完備之處，該所爰訂於110年8月18日辦理實地協

助指界，並經鄰地關係人提供81年10月28日臺灣臺

中地方法院81年度訴字第410號民事判決、85年1月

3日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84年度上更（一）字第18

號民事判決、89年4月11日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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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年度上更（二）字第89號民事判決與民事裁定等

相關裁判書，水里地所始發現陳訴人訴請法院審理

之案件，業經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86年度上更

（二）字第89號民事判決確定，該所遂以110年9月

29日水地二字第1100005427號函通知陳訴人等，將

110年8月18日所為實地測定界址應予作廢，並於

110年10月21日重新辦理現場施測，嗣南投縣政府

以110年11月5日府地測字第1100249377號公告，自

110年11月10日至110年12月10日補辦重測公告事

宜（重測結果於110年11月8日完成送達），並於111

年1月3日辦理地籍圖重測土地標示變更登記完竣。

目前 550地號等筆土地已完成補辦地籍圖重測程

序，並已將註記塗銷。 

(三)針對重測界址糾紛未解決土地如何追蹤列管一節，

南投縣政府雖稱，為維護雙方土地所有權人之權

益，年度重測界址糾紛案件該府均以當年度完成調

處為原則，但當事人如不服調處結果向司法機關提

起訴訟，因司法機關與縣市政府間對於人民相互間

因土地界址發生糾紛之訴訟案，缺乏橫向聯繫法源

規定，故僅能以當事人提供之判決確定結果作為後

續補辦重測依據云云。惟查，水里地所於81年5月辦

竣土地標示變更登記後，僅於其他登記事項欄位註

記重測界址糾紛未解決等字樣，俟89年司法判決確

定，相關註記竟仍懸宕超過20年未予註銷，迨陳訴

人向本院陳訴後，遲至111年1月水里地所始完成補

辦重測程序，註銷相關註記。期間南投縣政府與水

里地所僅被動等候當事人提供司法判決，未見有何

積極追蹤管控作為，自難辭消極怠失之咎。 

(四)綜上所述，水里地所係於81年5月13日辦理土地標示

變更登記，將重測前174地號等筆土地分別登記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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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0地號等筆土地，並於其他登記事項欄位註記「本

宗土地重測界址糾紛未解決」。上述註記至109年12

月底仍未註銷，而經陳訴人陳訴到院。嗣經水里地

所發現當時之重測程序尚有未完備之處，爰訂於

110年8月18日辦理協助指界，並經鄰地關係人提供

相關裁判書，水里地所始發現陳訴人訴請法院審理

之案件業經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89年4月11日86

年度上更（二）字第89號民事判決確定，該所遂於

110年9月29日函知陳訴人等，將110年8月18日實地

測定界址予以作廢，並於110年10月21日重新辦理

現場施測，嗣南投縣政府補辦重測公告，再於111年

1月3日辦理地籍圖重測土地標示變更登記完竣。上

述司法判決於89年業已確定，相關註記卻懸宕超過

20年未予註銷，期間未見南投縣政府與水里地所有

何積極追蹤管控作為，核有消極怠失。 

四、據內政部統計，截至111年9月16日止，重測糾紛未決

案件註記超過10年尚未註銷者，計有212案，1,520筆

土地，又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對於重測糾紛未決

案件如何列管追蹤，作法不一，與司法機關間亦乏橫

向聯繫機制，為避免相關註記事項久懸未決，並使地

籍資料與事實相符，內政部允洽司法機關妥謀橫向聯

繫機制，並督促及協助各直轄市、縣（市）政府謀求

改善對策。 

(一)按土地法第四十六條之一至第四十六條之三執行要

點第25點第1項規定：「重測期間發生界址爭議尚未

解決之土地，應按重編之段別、地號記載於登記簿

之標示部。標示部其他登記事項欄註明重測前面積

及加註本宗土地重測界址爭議未解決字樣，並通知

土地所有權人。該土地俟界址爭議解決後再辦理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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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標示變更登記及加註或換發書狀。」 

(二)據內政部統計，截至111年9月16日止，重測糾紛未

決案件註記超過 10年尚未註銷者，計有 212案，

1,520筆土地，又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對於重測

糾紛未決案件如何列管追蹤，作法不一，與司法機

關間針對人民相互間因土地界址發生糾紛之訴訟

案件，亦乏橫向聯繫機制，為避免相關註記事項久

懸未決，並使地籍資料與事實相符，內政部允洽司

法機關妥謀橫向聯繫機制，並督促及協助各直轄

市、縣（市）政府謀求改善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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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處理辦法： 

一、調查意見一，函請南投縣政府確實檢討改進見復。 

二、調查意見二、三，提案糾正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南

投縣政府、南投縣水里地政事務所。 

三、調查意見四，函請內政部確實檢討改進見復。 

四、調查意見，函復陳訴人。 

五、調查報告之案由、調查意見及處理辦法，於個資隱匿

後，上網公布。 

六、檢附派查函及相關附件，送請內政及族群委員會處理。 

 

調查委員：張菊芳 

施錦芳 

 

 


